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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管道零碳（近零碳）场站创建规范与评价实施标准
[bookmark: _Toc25521][bookmark: _Toc7280]1.范围
[bookmark: _Hlk223112137]本文件规定了天然气管道零碳（近零碳）场站创建原则、基本要求、创建要求、评价要求，以及评价报告与证书等。
本文件适用于天然气管道零碳（近零碳）场站的创建与自我评价，以及第三方评价机构根据本文件要求对零碳（近零碳）天然气场站的评价活动。
[bookmark: _Toc15274][bookmark: _Toc6273]2.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33761-2024《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GB/T 23331《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50251-2015 《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bookmark: _Hlk211341549]ISO 14068-1：2023《气候变化管理-向净零值过渡 第1部分：碳中和》
[bookmark: OLE_LINK1]T/CECA-G0171-2022 《零碳工厂评价规范》
[bookmark: OLE_LINK12]T/CCAA39 《碳管理体系 要求》
《浙江省零碳(近零碳)工厂建设评价导则(2023版) 》
浙江省零碳（近零碳）工厂培育建设方案（2025-2027年）
[bookmark: _Toc15726][bookmark: _Toc27172]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定义了与零碳（近零碳）天气场站有关的术语，已普及应用的术语如温室气体、碳足迹、碳中和、碳当量、碳汇等不再引用。
本文件“碳”指代“碳中和”中适用的温室气体。
3.1.场站
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中各类工艺站场的总称，一般包括输气首站、输气末站、压气站、气体接收站、气体分输站、清管站等。（GB 50251-2015，有改动）
3.2.零碳场站
[bookmark: OLE_LINK7]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内，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以年度为单位）生产、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照二氧化碳当量（CO2e）计算，在尽可能自主减排的基础上，剩余排放量由核算边界外的减排项目清除，和（或）相应数量的碳信用抵消的天然气场站。（T/CECA-G0171-2022，有改动）
3.3.工艺放空
指在天然气场站运行过程中，为保障设备和管网安全，在管道维修与检修、设施改扩建、清管作业，以及管道泄漏、设备故障或超压、自然灾害等情况下，系统中的天然气通过专门的放空管道排放到大气中的操作。工艺放空可分为主动放空和事故放空，有时会通过放空火炬进行燃烧处理，以减少直接排放带来的安全和环境风险。（新编写）
3.4.基线
指在某一基准期内，对场站或其运营公司的温室气体（GHG）排放量和/或清除量进行量化所得到的数值，用于评估后续减排措施的成效或清除能力的变化。（ISO14068-1,2023，改写）
3.5.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bookmark: OLE_LINK4]指场站边界内由场站或其运营公司拥有或控制温室气体源的温室气体排放。（ISO14068-1,2023，改写）
3.6.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指场站边界内因场站运营活动产生的、非由场站或其营运公司拥有或控制温室气体源的温室气体排放。（ISO14068-1,2023，改写）
3.7.碳清除增强
指在两个时间点之间或相对于某一基准情景，温室气体（GHG）清除量的量化增长，常用于评估碳汇增强措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或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有效性。（ISO14068-1,2023，改写）
3.8.碳抵消率
场站或其运营公司购买的碳抵消量与核算边界内通过自主减排后剩余温室气体排量的比值。（新编写）
[bookmark: _Toc12989][bookmark: _Toc4530]4.基本原则
为保障碳中和的实现和展示过程真实、公正、科学，并以准确和非误导性的方式传达给公众，零碳（近零碳）天然气场站创建应遵循以下原则。
4.1.透明性
相关信息应公开披露，以便于利益相关者能够理解所有关于碳中和的承诺和实现情况，有信心做决策。
4.2.保守性
在实现和展示碳中和的过程中，所做的假设、采用的数值和程序应确保当前状态和进展不被夸大。
4.3.科学性
碳中和路径与方法应以最新气候科学为基础，并根据科技发展定期审查和调整相关目标与措施。
4.4.系统性
实现碳中和的过程应是系统性的，优先采用最直接和有效的减排措施，其次是通过植树造林、土壤固碳、碳捕捉和存储等碳清除增强措施，最后使用碳信用抵消剩余残碳。
4.5.创新性
[bookmark: OLE_LINK5]应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加快淘汰高排放设备与工艺，创新性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对产生大量温室气体的场景进行转型。
[bookmark: _Toc22572][bookmark: _Toc16280]5.基本要求
场站应在保证场站功能、输气质量，以及安全生产运营、人员职业健康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使用低碳或负碳原料、工艺、技术和装备，采用完善、科学和先进的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制度和措施，持续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以实现并持续保持场站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5.1.基本合规要求
场站应依法设立，边界清晰，生产经营正常，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未发生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无行政处罚记录和失信行为记录。
5.2.基本管理要求
5.2.1.最高管理者承诺
(1) 最高管理层应建立、实施、展示和记录碳中和承诺，承诺应包括以下内容：
(2) 最高管理层对碳中和的承诺声明，明确承诺支持碳中和目标；
(3) 制定明确的碳中和路线图框架，指导碳中和路径的设定、实现和保持； 
(4) 成立碳中和管理团队，包括最高管理层代表，管理职责；
(5) 确保碳中和管理融入公司各层级运营过程；
(6) 确保公司战略与碳中和目标兼容；
(7) 明确碳中和管理计划的范围和界限；
(8) 确保实施碳中和管理计划所需的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
(9) 持续监测和评估碳中和计划的实施效果，推动持续改进，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清除量，减少抵消依赖。
5.2.2.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建设与制度
[bookmark: OLE_LINK10]场站应建立并持续优化能源与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和制度，应按照 GB/T 23331《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T/CCAA39 《碳管理体系 要求》、ISO 14068-1：2023《气候变化管理-向净零值过渡 第1部分：碳中和》等相关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与碳排放管理制度。
（1） 场站应制定、实施和保持文件化的碳中和管理计划，计划应与场站的规模、性质、复杂程度和环境影响相适应，以便于执行和有效实施。碳中和管理计划应包括：
1) 碳中和目标
应明确设定碳中和目标，包括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并充分考虑相关方的需求与期望。目标应可测量、可实现和可验证。
2) 实施策略
应制定碳中和实施策略，具体措施包括：
· 温室气体减排措施
· 温室气体清除增强措施
· 必要时采取碳抵消措施
3) 资源保障
应确保为碳中和计划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并加强技术支持与能力建设。
4) 监测、评估与改进
应定期监测和评估碳中和计划的实施效果，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与改进，以确保持续实现碳中和目标。
[bookmark: _Toc14392][bookmark: _Toc6760]6.实施要求
6.1.基础设施
6.1.1 建筑
场站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并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采光照明、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建筑的节材、节能、节水、节地、无害化及可再生能源利用。适用时，应满足GB/T50878《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要求。
6.1.2 照明
场站照明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尽量利用自然光照明。
（2） 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值（LPD）符合GB 50034照明功率密度限值目标值的要求。
（3） 公共场所的照明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4） 适用时使用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
6.1.3 设备设施
（1） 专用设施
专用设备应符合产业准入要求，降低能源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2） 通用设备
通用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 应采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产品；
· 无明令禁止使用的落后设备和工艺，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 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6.1.4 计量器具
（1）应依据GB 1716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
（2）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
（3）计量仪器应按照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检定、校准。
6.2.能源和碳排放信息化管理系统
[bookmark: OLE_LINK11]（1）场站应建立能源和碳排放信息化管理系统，以实现能源与碳排放的精准监测、统计和管理，应定期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并提出持续改善措施。
（2）能源系统应实时采集主要用能设备设施的能源数据，并自动进行统计分析、能效分析、用能预警。
（3）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系统应实时采集关键设施设备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并自动进行统计分析和溯源，支持碳排放异常预警。
（4）应保障系统数据安全，做好数据备份，数据应设定合理保存期限。
6.3.能源和资源使用
6.3.1.能源使用
（1）场站应优化用能结构，优先使用低碳/零碳等清洁能源。
（2）场站应提高能源效率，充分利用余热、余压、余冷等。
（3）场站应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合理利用场站设施条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6.3.2.资源使用
（1）场站应因地制宜利用风能、太阳能等自然资源，具备新能源建设条件时宜开展新能源建设，积极利用新型储能技术，推动场站建设绿色能源供应体系。
（2）场站应减少材料/耗材的使用，宜使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替代原生材料、不可回收材料。
（3）场站应节约用水，开展循环利用水资源，收集冷凝水、雨水等进行再利用。
6.3.3.环境排放
（1）场站有关排放应符合适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bookmark: OLE_LINK9]（2）场站为保障安全运行、满足工艺流程需求进行工艺放空时，应加强放空量管控，通过放空火炬等设备进行热放空、利用降压回收或设备放空回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3）场站进行天然气清洁过滤时产生的废水、废渣（铁锈、粉尘等）、废弃滤芯等，需分类妥善处置，符合相应环保要求。
（4）场站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应妥善处理后回用或达标排放。
（5）来自过滤设备、调压装置、放空管等运行时的机械噪声，应通过减振、消声等措施控制。
6.4.温室气体减排实施
场站应该根据制定的碳中和计划开展温室气体减排。在碳中和过程中，作为碳中和的核心路径，应优先开展场站温室气体减排，其次通过开发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作为补充，仍残存剩余的温室气体，再采用碳信用抵消。遵循“减排优先、清除增强、抵消最后”的层级原则。
6.4.1.温室气体减排
场站应积极采取技术与管理措施，节约主要能源设备用电用气消耗，结合燃改电项目，进一步降低一次能源使用占比，从源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1. 技术减排措施
1) [bookmark: OLE_LINK25]能源回收与利用
· 余压回收 
· 余热回收
· 冷能利用
2) 清洁能源替代
· 分布式光伏应用
· 设备电气化替代
3) 工艺优化与设备升级
· 天然气工艺放空回收
· 燃气高效燃烧技术
· 在线排污工艺
· 阀门内漏监测智能化、安全阀在线检测
1. 管理减排措施
1) 碳监测与数字化管理
· 运用碳管理软件实时监控碳排放
· 智能巡检系统应用
2) 天然气输配流程智能化调度
3) 天然气管线上下游供应链减排
4) 绿色采购与使用
[bookmark: _Hlk211588066]6.4.2.温室气体减排增强
场站根据自身能力，可开发减排项目进行碳抵消，作为减排的补充措施，应优先选择长期稳定的技术路径，并通过第三方认证确保合规性。
（1） 自然碳清除，如场站内植被覆盖，造林/再造林、湿地与草地恢复、海洋碳汇等。
（2） 工程技术碳清除，如碳捕集与封存（CCUS）。
6.4.3.碳抵消
实施温室气体减排与减排增强措施后，剩余未中和的温室气体可通过购买碳信用进行抵消，作为实现碳中和的最后路径，措施可包括;
（1） 购买绿电或绿证，仅用于抵消企业用电量产生的碳排放。
（2） 购买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产生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优先选择林业碳汇类项目及本地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3） 购买政府备案或者认可的碳普惠项目减排量，优先选择本地区抵消产品。
（4） 购买政府核证节能项目碳减排量，优先选择本地区节能项目。
（5） 区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碳配额。
（6） 购买国际核证减排量项目。
[bookmark: _Toc9694][bookmark: _Toc17851]7.评价要求
7.1.一般要求
零碳（近零碳）场站评价可由场站方、场站相关方或与场站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组织根据本文件要求组织实施。当评价结果用于对外发布时，评价方应为独立于场站且具备相应评价能力的第三方组织。
7.2.评价指标
零碳（近零碳）场站评价指标包括本文件第5章零碳（近零碳）场站创建基本要求和第6章零碳（近零碳）场站创建要求两部分，评价指标由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构成，见附件1
7.3.评价等级
根据7.2指标评价结果，零碳（近零碳）场站分为四个等级：三星（创建级）、四星（基础级）、五星（引领级）、六星（卓越级）。
评级需要同时满足综合得分与碳抵消率两项要求。其中六星级应实现100%绿色电力覆盖，100%碳抵消。
	[bookmark: OLE_LINK8]表：零碳（近零碳）场站评价等级

	    等 级
项 目
	三星
（创建级）
	四星
（基础级）
	五星
（引领级）
	六星
（卓越级）

	综合得分（S）
	60≤S<70
	70≤S<80
	80≤S<90
	90≤S≤100

	碳抵消率（R）
	60%<R<80%
	80%≤R<100%
	R=100%
	R=100%
100%绿色电力


7.4.评价方法
应根据本文件第5章和第6章要求，就温室气体减排制度建设、减排措施执行落实、减排量核算、碳信用核销、持续改进提高等方面，根据7.2制定的评价指标开展评价。
评价可通过文件审查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相关人员的访谈，采用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确保证据完整准确，核算结果准确可靠，评价等级公平公正。	
7.5.持续改善
场站应根据评价结果，制定持续改进计划；定期开展碳排放核算和评价，确保减排效果持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进一步降低碳排放；持续优化场站能源和碳排放管理，最终实现并保持净零排放。
[bookmark: _Toc4987][bookmark: _Toc30762]8.零碳（近零碳）场站评价报告
应编制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包括证明材料）编制应格式规范，结构合理，证明性材料应充分、详实，具有可追溯性。
报告内容见附件2。
[bookmark: _Toc12180][bookmark: _Toc25640]9.评价证书
通过第三方评价的零碳（近零碳）场站，可由第三方颁发零碳（近零碳）场站证书，证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场站基本信息；
（2） 场站温室气体核算边界；
（3） 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清除量和抵消量；
（4） 场站覆盖的时间段（年份）；
（5） 场站等级；
（6） 证书有效期（仅针对报告年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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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693][bookmark: _Toc6592]附件1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评价结果
（符合/ 不符合）

	1 
	合规要求
	政策法规
	场站应依法设立，边界清晰，生产经营正常，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2 
	
	安全环保
	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未发生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无行政处罚记录和失信行为记录。
	

	3 
	管理要求
	制度建设
	最高管理者承诺，组建团队，制定相关制度文件，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资源保障。
	

	4 
	
	体系建设
	应建立并持续优化能源与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和制度，制定碳中和管理计划，明确中长期目标、碳中和技术路线，保障碳中和有序实施。
	


表1 零碳（近零碳）场站基本要求评价表
表2   零碳（近零碳）场站评价指标评价表
	[bookmark: OLE_LINK6]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分值
	得分

	1 
	基础设施（20分）
	建筑（5分）
	[bookmark: OLE_LINK14]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适用时，应满足GB/T50878《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要求。
评价说明：满足GB/T50878《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和/或GB/T50378《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得满分。
	2
	

	
	
	
	建筑材料选用耗能低、高性能、高耐久性和本地（减少运输能耗）建材，减少建材在全生命周期中的能源消耗。
	1
	

	
	
	
	采光照明、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建筑的节能、节水、节地、无害化及可再生能源利用。
评价说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占建筑总能耗的比例大于10%、节水器具和设备节水率不低于10%得满分。
	2
	

	
	
	照明（5分）
	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值（LPD）符合GB 50034照明功率密度限值目标值的要求。
评价说明：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占比不低于70%时得满分，低于70%时按比例计分。
	3
	

	
	
	
	公共场所的照明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2
	

	
	
	设备设施（5分）
	专用设备应符合产业准入要求，降低能源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主要包括变压器、消防水泵、高压电机、油冷风机、后空冷风机等主要生产设备。
评价说明：专用设备全为一级能效的得2分，二级能效占比50%的得1分，有三级及以下能效的不得分。
	2
	

	
	
	
	通用设备应采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产品。无明令禁止使用的落后设备和工艺，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评价说明：通用设备全部满足一级以上能效标准得2分，二级能效占比50%的得1分，存在三级及以下能效设备的按比例酌情扣分。
	2
	

	
	
	
	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1
	

	
	
	计量装置（5分）
	应依据GB 1716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
	3
	

	
	
	
	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
	1
	

	
	
	
	计量仪器应按照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检定、校准。
	1
	

	2 
	能源和碳排放管理（15分）
	系统建设（5分）
	建立能源和碳排放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能源与碳排放的精准监测、统计和管理。
	5
	

	
	
	能效/能耗（5分）
	应实时采集主要用能设备设施的能源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能效分析、用能预警。
	5
	

	
	
	温室气体核算（5分）
	温室气体数据科学归口管理，数据应具备清晰的溯源路径（包括原始凭证与计算因子），定期进行统计分析，建立碳排放异常预警机制。
采用ISO14064-1、GB/T 32150、GB/T32151等相关标准，对边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出具排放报告；
采用ISO14067、PAS2050、GB/T24067等国内外主流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
	5
	

	3 
	能源与资源（20分）
	能源使用（10分）
	应优化用能结构，优先使用低碳/零碳等清洁能源。
	3
	

	
	
	
	应提高能源效率，充分利用余热、余压、余冷等。
评价说明：每使用一种余能且利用率达到60%以上得2分，最高得4分。
	4
	

	
	
	
	应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合理利用场站设施条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评价说明：外购能源中，100%使用绿色能源为满分，其他按比例评分。
	3
	

	
	
	资源使用（10分）
	场站应因地制宜利用风能、太阳能等自然资源，具备新能源建设条件时宜开展新能源建设，积极利用新型储能技术，推动场站建设绿色能源供应体系。
	2
	

	
	
	
	场站应减少材料/耗材的使用，宜使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替代原生材料、不可回收材料。
	2
	



	
	
	
	场站应节约用水，循环利用水资源，收集冷凝水、雨水等进行再利用。
	2
	

	
	
	
	场站进行工艺放空时，应加强放空量管控与废气回收利用，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2
	

	
	
	
	场站进行天然气清洁过滤时产生的废水、废渣、废弃滤芯分类妥善处置；场站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应妥善处理后回用或达标排放。
	2
	

	4 
	温室气体减排实施（45分）
	温室气体减排（20分）
	采用节能技术、管理等措施，有效提升场站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
评价说明：增压站等高耗能站（变压器容量在1MVA级以上），能耗或碳排放强度下降≥1%得满分，0-1%之间按比例得分。
其他场站场站能耗或碳排放强度下降≥5%得满分，0-5%之间按比例得分。
	10
	

	
	
	
	可再生能源使用。
评价说明：100%电力电源来源于可再生能源电力得满分，0%~100%之间按百分比得分。
	10
	

	
	
	温室气体减排增强（5分）
	场站内外植被覆盖，造林/再造林、湿地与草地恢复、海洋碳汇等自然碳清除。
	2
	

	
	
	
	工程技术碳清除，如碳捕集与封存（CCUS）。
	2
	

	
	
	
	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应经第三方认证确保合规性。
	1
	

	
	
	碳抵消（20分）
	实施场站内、外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后，剩余未中和的温室气体可通过购买碳信用进行抵消，作为实现碳中和的最后路径。
评价说明：抵消比例达到100%，得满分；50%以下得0分；50%~100%之间按抵消比例折算得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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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415]零碳（近零碳）场站评价报告模版
（规范性）

报告编号：      





xxx零碳场站评价报告
























评价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1.基本信息
· 场站名称、运营单位、地址、报告周期等
2.场站概况及边界
2.1.场站描述
· 功能定位与核心设施
2.2.边界范围
· 物理边界。
· 碳排放边界（直接排放、间接排放、上下游供应链、废弃物处理等）
3.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量化
3.1.排放源识别与量化
· 排放源清单
· 排放量化：直接排放、间接排放、供应链排放、废气物处理等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
· 总碳足迹：合计排放量
3.2.清除量核算
· 自然碳清除
· 技术碳清除
3.3.数据质量与方法学
· 量化方法、排放因子引用、不确定性分析等
4.碳中和管理计划实施
4.1.减排措施（优先项）
· 技术减排：设备电气化改造、清洁能源应用、能源/资源回收与利用等
· 管理减排：天然气输配流程智能化调度、绿电应用、上下游供应链减排、节能减排培训与奖惩等
4.2.碳清除增强（次优先项）
· [bookmark: _Hlk211849746]自然碳清除
· [bookmark: _Hlk211849789]技术碳清除
4.3.碳足迹抵消（补充项）
· 残余排放量（总碳足迹-减排量-清除量）
· 抵消方案（见6.3.3.）
[bookmark: _Hlk211939795]5.目标与管理计划评价
· 目标对比（年度与长期目标完成情况）
· 管理计划有效性评价
· 评价等级
6.持续改进计划
· 技术升级、能源结构优化、碳市场参与等
7. 附录
· 排放数据明细表（分月度、分源项）
· 技术规格文件
· 第三方验证报告（含数据核查清单、偏差说明）
· 碳信用注销证明
image1.png




image2.png




